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案 

（2019 年 12 月）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及其附件的议案》及中国证监会最新发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公司拟对《公

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修订对照如下：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十条本公司章程自生效之日

起，即成为规范公司的组织与行为、

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权利

义务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

件，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

件。依据本章程，股东可以起诉股

东，股东可以起诉公司董事、监事、

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股东

可以起诉公司，公司可以起诉股东、

董事、监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 

第十条本公司章程自生效之日起，即成

为规范公司的组织与行为、公司与股东、股

东与股东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文件，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依据本

章程，股东可以起诉股东，股东可以起诉公

司董事、监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股东可以起诉公司，公司可以起诉股东、董

事、监事、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十一条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第十一条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是指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副总裁、董事会秘

书、财务负责人、资本运营总监。 

第五十五条  

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或其他方式

的，应当在股东大会通知中明确载

明网络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

决程序。股东大会网络或其他方式

投票的开始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

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3:00，并不

得迟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30，其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

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第五十五条  

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或其他方式的，应当

在股东大会通知中明确载明网络或其他方式

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序。网络或其他方式开

始投票的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

15，结束时间为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第六十六条 股东大会召开时， 第六十六条 股东大会召开时，本公司全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
书应当出席会议，总经理和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会议。 

体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应当出席会议，
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会议。 

第七十二条  

（二）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
列席会议的董事、监事、总经理和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第七十二条  

（二）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
的董事、监事、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姓

名； 

第八十一条 除公司处于危机

等特殊情况外，非经股东大会以特

别决议批准，公司将不与董事、总

经理和其它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人

订立将公司全部或者重要业务的管

理交予该人负责的合同。 

第八十一条 除公司处于危机等特殊情

况外，非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批准，公司

将不与董事、总裁和其它高级管理人员以外

的人订立将公司全部或者重要业务的管理交

予该人负责的合同。 

第九十六条  

董事可以由总经理或者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总经理或
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

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

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2。 

第九十六条  

董事可以由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兼任，但兼任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
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

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2。 

第一百零七条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理的提

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
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五）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
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作； 

第一百零七条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董事会
秘书；根据总裁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

高级副总裁、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资本运

营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
和奖惩事项； 

（十五）听取公司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
查总裁的工作； 

第六章 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 

第六章 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二十四条  公司设总经

理 1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若干名，由董

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

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 

第一百二十四条 公司设总裁 1 名，由董

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高级副总裁、副总裁若干名，由

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裁、高级副总裁、副总裁、财务

负责人、资本运营总监、董事会秘书为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二十七条  总经理每届 第一百二十七条 总裁每届任期 3 年，总



任期 3 年，总经理连聘可以连任。 裁连聘可以连任。 

第一百二十八条  总经理对董
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

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并

向董事会报告工作；（二）组织实施

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

方案；（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
度；（五）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六）

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

经理、财务负责人；（七）决定聘任

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

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八）
本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总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一百二十八条 总裁对董事会负责，行
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

案；（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五）制定

公司的具体规章；（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
解聘公司高级副总裁、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

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八）本

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总裁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一百二十九条  总经理应制
订总经理工作细则，报董事会批准

后实施。 

第一百二十九条 总裁应制订总裁工作
细则，报董事会批准后实施。 

第一百三十条 总经理工作细

则包括下列内容：（一）总经理会议

召开的条件、程序和参加的人员；

（二）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各自具体的职责及其分工； 

第一百三十条 总裁工作细则包括下列

内容：（一）总裁会议召开的条件、程序和参

加的人员；（二）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各

自具体的职责及其分工； 

第一百三十一条  总经理可以
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有关总

经理辞职的具体程序和办法由总经
理与公司之间的劳务合同规定。 

第一百三十一条 总裁可以在任期届满
以前提出辞职。有关总裁辞职的具体程序和

办法由总裁与公司之间的劳务合同规定。 

第一百三十二条  公司副总经

理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副

总经理根据总经理工作细则及其他

相关规定，协助总经理工作，履行
各自具体职责。 

第一百三十二条 公司高级副总裁、副总

裁由总裁提名，董事会聘任；高级副总裁、

副总裁根据总裁工作细则及其他相关规定，

协助总裁工作，履行各自具体职责。 

第一百三十五条  本章程第九

十五条关于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同时适用于监事。 

董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第一百三十五条 本章程第九十五条关

于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同时适用于监事。 

董事、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

任监事。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应当多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应当多渠道充分



渠道充分听取独立董事和中小股东
对利润分配方案的意见，公司经理

层结合公司股本规模、盈利情况、

投资安排等因素提出利润分配建

议，由董事会制订利润分配方案。 

听取独立董事和中小股东对利润分配方案的
意见，公司总裁、高级副总裁、副总裁结合

公司股本规模、盈利情况、投资安排等因素

提出利润分配建议，由董事会制订利润分配

方案。 

其他条款不变，特此修订。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10 日 


